
东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

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

东文综罚告字〔2024〕第22号

当事人：东莞市君达假期旅行社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：詹新讯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1900786471815L

住所：东莞市南城街道鸿福西路东莞国际商会大厦1002号

经调查，违法事实及情节如下：2024年5月31 日，我

局执法人员排查发现东莞市君达假期旅行社有限公司未在

规定期限内向其质量保证金账户存入或补足旅游服务质量

保证金。2024年6月12日，我局执法人员向东莞市君达假

期旅行社有限公司发出《责令改正通知书》,要求在规定期

限内向其质量保证金账户存入或补足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，

东莞市君达假期旅行社有限公司委托其经理李建毅当日领

取《责令改正通知书》。2024年12月9日，经查发现东莞

市君达假期旅行社有限公司仍未按规定要求存入或补足旅

游服务质量保证金或者提交相应的银行担保。2024年12月

25日，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对东莞市君达假期旅行社有限公司

进行检查，发现其登记的住所已作其他经营用途。我局依法

予以立案调查。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，2025年2月28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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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法人员通过公告送达《调查询问通知书》,东莞市君达假

期旅行社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詹新讯未配合调查。东莞市君

达假期旅行社有限公司的行为构成未在规定期限内向其质

量保证金账户存入或补足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且拒不改正

的违法行为。

以上事实，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
1、网络执法巡查情况登记表1份。

2、《东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责令改正通知书》1份。

3、东莞市君达假期旅行社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詹新讯

委托经理李建毅的委托书1份、两人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。

4、东莞市君达假期旅行社有限公司《营业执照》复印

件 1 份 、 《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》复印件1份。

5、对东莞市君达假期旅行社有限公司进行(远程)勘

验笔录1份、截图3份。

6、对东莞市君达假期旅行社有限公司的登记经营住所

进行现场检查(勘验)笔录1份、现场检查行政执法证据复

制(提取)单3份。

7、邮寄退件和公告送达截图各1份。

东莞市君达假期旅行社有限公司未在规定期限内向其

质量保证金账户存入或补足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且拒不改

正的行为违反了《旅行社条例》第十三条之规定，应依据《旅

行社条例》第四十八条的规定予以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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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旅行社条例》第十三条：旅行社应当自取得旅行社业

务经营许可证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，在国务院旅游行政主管

部门指定的银行开设专门的质量保证金账户，存入质量保证

金，或者向作出许可的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提交依法取得的担

保额度不低于相应质量保证金数额的银行担保。

经营国内旅游业务和入境旅游业务的旅行社，应当存入

质量保证金20万元；经营出境旅游业务的旅行社，应当增

存质量保证金120万元。

质量保证金的利息属于旅行社所有。

《旅行社条例》第四十八条：违反本条例的规定，旅行

社未在规定期限内向其质量保证金账户存入、增存、补足质

量保证金或者提交相应的银行担保的，由旅游行政管理部门

责令改正；拒不改正的，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。

《东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旅游行政处罚自由裁量

规则》第10条：旅行社未在规定期限内向其质量保证金账

户存入、增存、补足质量保证金或者提交相应的银行担保，

责令改正；拒不改正的，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。

当事人东莞市君达假期旅行社有限公司，在收到要求按

规定在期限内向其质量保证金账户存入或补足旅游服务质

量保证金的《责令改正通知书》后拒不改正，你的违法行为

适用上述规定。我局拟给予你以下行政处罚：吊销旅行社业

务经营许可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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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如不服本拟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告知书后五日

内向本机关提出陈述和申辩，本机关将在五日后作出行政处

罚。

其中对你拟作出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的行政处

罚符合听证条件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六

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的规定，你有要求听证的权利，如你要

求听证，请于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日内向本机关提出听

证。

联系地址：东莞市石竹路9号

联系人：吴伟斌、钟乐容 联系电话：22227162

东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

二○二五年五月十六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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